
附件一：內地心脏专科医生来港工作说明书

第一部分：香港医院管理局简介及環球医疗人才匯聚计划背景

香港医院管理局简介

香港医院管理局（医管局）是一个法定机构，负责管理全港公立医院及相关的医疗服

务，并透过医务卫生局局长向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而医务卫生局则负责制定医

疗政策和监察医管局的工作。现时医管局管辖 43间公立医院和医疗机构、49 间专科

门诊及 74 间普通科门诊，合共提供超过 30,000 张病床。各医院及门诊按其所属区域，

划分为七个医院联网。

環球医疗人才匯聚计划背景

医管局致力汇聚世界各地医疗人才，并在 2023 年成立“医院管理局环球医疗人才招聘

中心”，致力推动与世界各地高质量医疗人才与机构的双向交流，一方面扩大香港公

营医疗体系的人才库，应对服务需求增长，另一方面与各地同业共同推动医疗科技发

展，造福病患。

環球医疗人才匯聚计划为非本地培训的医生提供为期约6至24个月的中期临床交流机

会。



第二部分：香港医管局内科服务概况及心脏科服务范围

医管局内科(心脏专科)服务概况

现时医管局在 15 间设有急症室的医院和 2间非急症医院提供心脏科服务，其中 15 间配

备心导管手术室提供各种介入治疗服务。医院联网分布及提供心脏专科服务的医院简

介详见图 1。心脏科服务由中央委员会（心脏科服务）统筹并由医管局总办事处联网服

务部（综合临床服务）协调。

心脏科是属于内科部门里的其中一个专科，除了心脏科的病人，也会为普通内科病人

提供服务，例如一般诊疗服务、转介服务和跨学科的医疗咨询等。亦会联同其他部门，

如心胸外科、专职医疗部门等，组成多学科团队联合会诊为不同需要及不同复杂程度

的病人提供适切的治疗。

心脏科服务范围

 为住院病人、日间门诊病人提供心脏科服务，包括诊断、治疗、心脏手术、手术前

后的护理和跟进等。

 在心脏专科病房和心脏加护病房 (CCU) 為住院病人包括重症病人作诊冶和处

理紧急状况。

 在心导管手术室、电图／心功能诊断室进行各类心脏介入治疗和诊断。

 在心脏专科门诊、日间治疗中心提供心脏手术前后的护理、起搏器编程、心脏

复康计划、跟进慢性心脏病和心脏衰竭病人等。

 24 小时心脏急症服务包括理急性心肌梗死、心源性休克、严重不稳定型心绞痛、

急性主动脉夹层、严重心力衰竭等急性心脏病患者

 就心脏专科的三大主要范围包括缺血性心脏病、电生理学、结构性心脏病提供介入

治疗、非侵入性心脏手术、电图／心功能诊断，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例子：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PCI）、紧急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PPCI）

 冠状动脉造影和心导管介入术

 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和支架置入术

 电生理学检查

 射频导管消融术

 植入起搏器、心脏复律除颤器

 心脏再同步治疗



 经皮／经静脉心脏瓣膜植入或修补术

 经皮先天性和结构性心脏介入治疗

 经皮／经静脉心内膜活检

 超声心动图、心内／血管内／经胸／经食管超声心动图

 24 小时动态心电图（动态心电图）、运动心电图



第三部分：交流医生的资质要求、工作范围

交流医生的资质要求

甲.专业要求 (心脏科)：

1. 已完成 PCI 的专业培训、心血管内科主治医生或以上职称。

2. 能够独立完成 PPCI，且治疗不少于 100 件 ST 段抬高急性心肌梗死（STEMI）

的案例。

3. 对 PPCI 手术指南有深入的了解，并能遵守指南。

4. 参与二十四小时值班和 PPCI 紧急服务值班。

5. 有使用机械辅助循环装置（Mechanical Circulatory Support Device）的经验。
6. 有心脏超声诊断和心脏加护病房 (CCU)值班的经验（有包括经静脉心脏起搏、

心包穿刺术等手术的经验）。
7. 参与医学研究和专业发展。

乙.工作范围(心脏科):

 心脏科专科医生会在急症医院 心脏科工作和支援跨医院／联网的24小时 PPCI 服

务。

 在心脏专科病房和心脏加护病房 (CCU) 為住院病人包括重症病人作诊冶和处

理紧急状况。

 在心导管手术室、电图／心功能诊断室进行各类心脏介入治疗和诊断。主要处

理 PCI 手术（需独立主理），且需要指导和监督正接受培训的心脏科医生和初

级医生进行心脏介入治疗。

 24 小时值班服务包括 PPCI 紧急服务值班工作、非驻院的通宵值班工作。处理急性

心肌梗死、心源性休克、严重不稳定型心绞痛、急性主动脉夹层、严重心力衰竭等

急性心脏病患者；施行紧急 PCI 手术（需独立主理）、使用机械辅助循环装置、需

随时回复关于 PCI 的决策咨询、处理 PCI 相关的并发症和其他复杂的紧急情况。

 科研项目（视乎该医院／部门的安排而定）

 预计来港工作时期约 12 个月，而每个职位的工作安排 如详细工作时段和当值次数

会因应联网医院情况而有所不同，部门会按照各自实际情况和需求作调整。 部门

心脏科主管会在视像会面 时作进一步介绍。

 有关心脏科交流安排：医管局综合临床服务部统筹。



图 1：提供急症心脏专科服务的医院及联网分布



第四部分：遴选流程及薪酬待遇

報名及第一轮遴选

流程

苏州工业园区东方华夏心血管健康研究院(简称东方华夏心血管健

康研究院)按照标准进行第一轮遴选

由东方华夏心血管健康研究院公示第一轮遴选结果，并将相关材料

提交至香港医管局进行初步配对。应包括参与医生的基本个人信

息、医師资格证及执业证资料、临床西医医学学历、中英语文能力、

工作简介(包括现职医院和工作职级)和符合上述专业要求(心脏科)

的相关经验。

配对医管局医院联

网/医院

收到第一轮遴选结果名单及材料后，医管局会按照部门需求，亦会

考虑参与医生的现有职级、临床经验和其个人意愿，为参与医生配

对合适的医院联网/医院，并会甄选合適人才与部门临床主管作视

像会面，增进双方了解。面试完成后，医管局会将面试结果通知东

方华夏心血管健康研究院，并开展赴港交流的申请流程（附件三）。

准备执业文件 成功通过面试的医生，需要向香港医务委员会(医委会)申请有限度

执业注册。

由参与医生填写申请表格并提供所需证明文件 ，医管局会协助参

与医生联络医委会进行初步审核。文件通过初审后，由医管局通知

参与医生携同文件到公证行进行公证程序，或亲身来港递交至医委

会作正式审批。审批过程大概需时 3个月。

所需文件清单和申请范本及有限度执业注册申请表通过面试后单

独发送

薪酬待遇 驻院医生薪酬为每月港币75,889元至151,234 元 (包括每月津贴),

薪酬将根据参与医生的相关临床经验而定。完成为期 12 个月或以

上的合约后并工作表现良好之合约员工，最高可获合约期内的底薪

总额 15%（扣除医管局强积金供款后）为约满酬金。而参与医生的

年假、医疗等相关安排会在雇佣合约订明。

根据香港法例第 485 章《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因受雇而进入

香港，并获准留港不超逾 13 个月的人士，可获豁免参加强制性公



积金计划。若受雇来港工作的内地人士在 13 个月工作签证期满后

继续于香港医管局工作，而他们并无受任何内地退休计划保障，香

港医管局会自第 13 个月完结后，60日内安排他们参加强制性公积

金计划。

另根据香港法例第 112 章《税务条例》及附例，交流人员须就从香

港医管局所收取的薪酬缴纳相关税项。此外，交流人员亦应自行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就在香港取得的所得在内地办理

纳税申报。



第五部分：赴港交流安排

参与对象 现职于三级甲等医院工作的优秀医生，“主治医师”或以上职称（下

称“参与医生”），并符合以上专业要求。

执业执照 医管局会协助参与医生根据香港法例第 161 章《医生注册条例》向香

港医务委员会(医委会)申请有限度注册。

注：根据《医生注册条例》第 14A 条，参与医生在有限度注册期间，

只能受雇于香港医管局为医生，以从事香港医管局指明的研究工作、

医疗临床工作或医院工作。参与医生不得在上述的受雇工作以外执

业。

语言要求 日常工作会利用的临床病历记录系统为英语，与医疗团队和病人沟通

时若具备基本粤语(口语)可获优先考虑。

出入境签证 苏州工业园区东方华夏心血管健康研究院协助参与医生向国家移民

管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局）办理《往来港澳通行证》和

相关的赴港签注。

香港医管局协助参与医生向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申请赴港工作

签证。

感染控制要求 在香港医管局辖下的医院开展交流前，须符合以下的疫苗接种要求并

提交相关的证明，包括：

• 乙型肝炎疫苗（需要抽血检查血液的抗体水平是否足够）

• 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疫苗

• 水痘疫苗

• 新冠病毒病疫苗

交流安排 • 赴港第一周为适应周，香港医管局会为参与医生安排入职培训，

由部门资深医生指导，让参与医生熟悉工作环境、日常工作、临

床指引和临床资讯科技系统等。

• 适应周后，参与医生会被安排加入香港医管局辖下医疗机构的临



床团队，并实际参与相关临床部门的日常运作，也有机会参与教

学科研工作。其工作范围和职责权限由部门主管根据其临床经验、

部门运作需要、职级等因素而决定。作为医疗团队的成员之一，

与香港本地的医生一样，在医疗方案方面有顾问医生指导。

• 日常临床工作以粤语和英语并用，病历记录以英语为主。

• 在港工作交流期间，参与医生可享用香港医管局内部的员工培训

资源，同时也需遵守香港的法律和香港医管局的相关内部指引、

行为守则及纪律要求等。

保险保障 参与医生享有香港医管局现行的员工保险保障，包括雇员补偿保险、

专业纪律研讯个人保险、医疗失误责任保险及公众责任保险等。

其他人力资源

相关事项

将根据现行人力资源政策作出安排。

行前准备 赴港前，香港医管局会安排参与医生与部门临床主管作视像会面，增

进双方了解，并会将相关的临床指引传送给参与医生。

来港生活安排 一般而言，如已获取医管局提供的薪酬待遇，参与医生需自费自行安

排来港期间的食宿及其他个人生活费用。香港医管局可为参与医生来

港住宿的安排提供协助和建议。不同项目的实际安排可参考各项目的

情况而具体酌情商议。


